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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自上市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通过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工作，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提高，为公司规范治理提供了有效保障。目前，公

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应予披露的信息均切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信息披露制度完善。 

按照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

知》（广东证监【2010】30号）的文件要求，本公司于今年 2月底至 3月对

有关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关于公司在信息披露专项活动自查中发现的有待改进的

问题 

控股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尚未制订专门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二、关于公司对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工作部署及实施方案 

按照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

知》广东证监【2010】30 号文件的指导精神，公司成立了以董事会领导的“信

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由李大淳董事长担任小组组长，小组成员

由许统广、林诗彪、陈东屏、吕佳鹏、林琪等高管担任。领导小组主要组织

实施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对专项活动进行指导、协调、督促、检查。 

从 2010年 2月下旬开始，至 2010年 9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开展信息

披露检查专项工作： 

1、启动阶段 

2010年 2月 23日，按照广东证监局的部署，公司高管召开专项活动工

作启动会，对信息披露专项活动进行全面动员，并成立“公司信息披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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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2、自查阶段 

2010年 2月 23日至 3月 31日，按照专项活动确定的自查范围和事项，

组织开展自查工作，并对通过自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自查找出的问

题制订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问责措施及整改时间表。2010年 4月形成

本次活动自查分析报告，送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并上报广东证监局。 

3、检查、整改验收阶段 

2010年 5月 1日至 10月 30日，公司将积极配合做好广东证监局对本次

专项活动的抽查和验收工作，并根据自查整改情况和广东证监局在检查后提

出的整改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在 2010年 9月 30日前向广东证监局提

交整改报告，做好本次专项活动及整改情况验收工作。 

三、关于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的概况 

2002年 4月 3日，公司制定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后又于 2007

年 5月 29日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2008年 7月 18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七次

董事会和 2009年 4月 13日召开的第四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对《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进行了三次修订，完善了信息披露流程和审批程序，使得整个

信息披露过程更加规范。该制度制定后已得到贯彻执行。 

2007年 5月 29日，公司制定了《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该制

度制定后已得到贯彻执行。 

2004 年 3 月 22 日，公司制订了《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07

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进行了修订，该制度制定后已得到贯彻执行。 

2007年 6月 7日，公司制定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买卖公司股

份操作规则》，2009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买



 3 

卖公司股份操作规则》进行了修订，该制度制定后公司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同时，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负责对相关人员股份变动情况进行日常监

督。 

公司于 2010年 3月 11日制定了《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公司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和《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

追究制度》。前述制度制定后已得到贯彻执行。 

公司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如下表： 

制度名称 制定时间及审议程序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2002年 4月 3日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2007

年 5 月 29 日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进行修

订；2008年 7月 18日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进行修订；2009年 4月 13日第四届第二十三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进行修订。 

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2007年 5月 29日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04 年 3 月 22 日第三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007年 5月 29日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进行

修订。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

卖公司股份操作细则 

2007年 6月 7日董事长审批通过，2009年 12月 31

日修订。 

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2010年 3月 11日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

度 

2010年 3月 11日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

追究制度 

2010年 3月 11日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规范大股东信息披露行为，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的有机组成部

分。虽然，本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也有相关条款规定：“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关联人，应向公司董事会报送公司关联人名

单及关联关系的说明，在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涉及信息披露义务的事项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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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通过董事会秘书告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公司是否存在拟发生的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者其他

重大事件，并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一直以来，控股股东汕头超

声电子（集团）公司也均能严格按照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但从严格要求的角度来看，控股股东尚需制订专门的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以进一步完善其行为规范。至目前大股东尚未制订专门的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主要原因是对这一问题尚未有足够重视。 

五、关于高管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情况及问责处理情况 

经过自查，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情况。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法律规章的培

训，做好监督措施，杜绝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发生。 

六、关于整改措施、整改计划及责任人 

针对控股股东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尚未建立的问题，本公司将积极同大股

东进行沟通，责成其加紧制订这一制度并切实贯彻执行。该整改工作拟于

2010年6月底完成。整改责任人：控股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法人

代表李大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陈东屏 

七、关于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工作中的特色部分 

1、公司与公司内部可能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均签订内幕信息保

密协议，确定相应的责任义务及追究机制；同时，公司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或

重大事件公告后两个工作内对相关内幕知情人进行登记，并按规定上报广东

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2、2007年 6月 7日，公司制定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

卖公司股份操作规则》，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买卖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提前书面申报及对其持有股份进行限售冻结的约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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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接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意向报告后

核查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事项等进展情况，如该买卖行为可能存在不当情

形，董事会秘书提前一日书面通知拟进行买卖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并提示相关风险；未发现风险的提前一日口头通知拟进行买卖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时将此买卖意向报备深交所并实时监控相关人员股份变

动情况，从而有效杜绝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发

生。 

 

以上为本公司关于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欢迎监管部门对本公

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4月28日 
 


